
大陸來臺人員在台閩地區無家屬者之兵籍資料註銷及

註銷後之保管機關表 

役別 
區分 

兵籍註銷 註銷後保管機關 
權責單位 

現役 

死亡 

失蹤 

逃亡 

軍官籍 
將級 

國防部(人事參謀

次長室) 國防部(人事參謀次

長室) 
校尉級 各司令部 

士官級 

陸軍聯兵旅、海軍

艦隊指揮部、空軍

聯隊、各軍事學校

及其他相等單位及

其以上之各級單位 
各司令部 

士兵級 

陸軍聯兵旅、海軍

艦隊指揮部、空軍

大隊及其他相等單

位及其以上各級單

位 

後備役 死亡 

軍官籍 
將級 

國防部(人事參謀

次長室) 

全民防衛動員署後

備指揮部 

校尉級 

縣、市後備指揮部

或服務中心 

縣、市後備指揮部或

服務中心 
士官級 

士兵級 

註記 

附件十二 


